
經濟部公務人員  留職停薪  申請表
民國　　年　　月　　日（請填寫）

申 請 人 姓 名
(親簽)

服務單位 職 稱

申 請
（ 延 長 ）
留職停薪類別

□育嬰　　　　　□侍親　　　　□服兵役　　　　　　□國內外進修 
□配偶或子女重大傷病須照護　　□延長（公傷）病假期限已滿仍不能銷假
□借調至其他公務機關任職，且占該機關常務職務之職缺並支薪
□配偶經派赴國外執行政府工作、因政府公務需要指派或獲取政府公費補助出國進
修研究，期間在1年以上須隨同前往

□其他：                                                

申請（延長）
期 限

自      年      月     日起 至　    年　   月       日止

詳述原因
（ 含 檢 附 證 件 ）

親屬關係及姓名
【育嬰(孫)子女、侍親對
象】

親屬生日【育嬰(孫)子女、

侍 親 對 象 】
    年　 　月　 　 日

申請人是否願意
自費繼續參加保
險或退撫基金

公務人員保險 全民健康保險
育嬰留停期間續繳退撫基金
(僅育嬰留停人員需填列)

□是；□否 □是；□否 □是；□否

※並檢附下述表件（如附件）：
1.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選擇續（退）保同意書 2.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退保申報表
3.公務人員育嬰留職停薪期間繼續繳付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費用選擇書

單位是否需進用
職務代理人及其
聘僱資格條件

□是，
　□檢附:1.  （□聘用□約僱）計畫書  (  表  )2.  公開徵才表  如附件。
　□本案係延長留職停薪，擬依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104 年 2月 10日總處組字第

1040024761號書函續聘僱原進用之職務代理人。
□否，由現職人員代理。

服務單位 人事處會辦 批示區

科長 □符合公務人員留職停薪辦法第　條第
項第　款規定，擬予同意。請於奉核後
影送本處辦理後續事宜。

□未符公務人員留職停薪辦法規定，擬不
同意。

人事窗口

核稿 一科(駐外人員) 二科

副主管 三科 四科

主管 核稿 副處長

處長

貼條碼


